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和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代征印花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3年第13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代征管理办法》（2013年第24号公告）及相关文件规定，为进一步加强印花税的税源管理，提高征管质效，现就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和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以下统称交易中心）代征印花税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区县地方税务机关依法委托交易中心代征印花税并实施相关管理。
    （一）在交易中心进行备案管理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凡属于印花税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征收范围的，应当由交易中心代征合同备案方的印花税。纳税人不再采取自行贴花的方式完税。
    （二）印花税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包括总包合同、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印花税税率为承包金额的万分之三。
    （三）交易中心应在办理备案手续前代征印花税，即依据合同标的额，按照印花税现行政策计算应纳税额，现场向纳税人收取税款，并为其开具《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交易中心应对代征事项建立相应台账，登记备查。
    （四）纳税人应将《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的复印件粘贴在应税合同上，以备地方税务机关检查时使用。 
    （五）委托代征印花税工作按照《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代征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13年第7号）的规定执行。代征人应接受并配合市、区两级地方税务机关按照相关规定实施的管理和检查。
    二、各区县地方税务局、各分局可以比照上述规定，委托本地区负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材料设备购销合同备案或者管理的相关单位，开展委托代征印花税的工作。
    三、在代征印花税工作中，对于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2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营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0号）以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享受印花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和代征人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纳税人需要向代征人出示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同时提供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的复印件。
    （二）享受按比例免征印花税的纳税人，按上款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可采取自行缴纳印花税的方式完税。
    （三）对于上述情形，代征人应对纳税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核对，留存复印件与有关合同一并归档，并按照要求登记台账。
    四、本公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关于《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和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代征印花税有关事项的公告》的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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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和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代征印花税有关事项的公告》的政策解读

一、为什么要委托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劳务发包承包交易中心和北京市建设工程发包承包交易中心（以下统称交易中心）代征印花税？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发放或者办理应纳税凭证的单位，负有监督纳税人依法纳税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条例第十二条所说的发放或者办理应纳税凭证的单位，是指发放权利、许可证照的单位和办理凭证的鉴证、公证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单位。交易中心负责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备案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地掌握印花税的税源，便于监督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委托代征管理办法》（2013年第24号公告）第二十九条规定：税务机关可以比照本办法的规定，对代售印花税票者进行管理。因此，为进一步加强印花税的税源管理，提高征管质效，保证税款的应收尽收，我市地方主管税务机关委托交易中心开展代征印花税的工作。
    二、为什么在委托代征工作中统一采取以税收缴款书方式代替贴花完税？
    答：目前，对于一份凭证应纳税额在500元以内的，纳税人要按照政策规定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自行购买印花税票，自行将印花税票粘贴在应税凭证上并画销。对于一份凭证应纳税额超过500元的，应向当地税务机关申请填写缴款书或者完税证，将其中一联粘贴在凭证上或者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根据上述规定及交易中心备案合同情况，为了简化纳税人贴花完税的繁琐手续，同时又便于交易中心代征税款，因此在委托代征工作中统一采取以税收缴款书方式缴纳印花税。
    公告中交易中心开具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8号）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代征人代征税款时，应开具《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并交付纳税人。
    三、本公告涉及的印花税应税合同和适用税率是如何规定的？
    答：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印花税税率为承包金额的万分之三，购销合同印花税税率为购销金额的万分之三。
    四、本公告从何时开始施行？
    答：本公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自2014年1月1日起到交易中心办理备案的纳税人，由交易中心依据本公告代征代缴印花税。

